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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校园欺凌频发已成为社会和政府广泛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于校园欺凌的研究已

经展开，但是对于校园欺凌的基本概念尚未形成共识，这对于有效防治、深入研究校园欺凌

不利。清晰厘定校园欺凌概念是有效防治该现象的必要前提。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是不同的

概念，长期将二者混为一谈，对于治理该现象不利。校园欺凌概念应该从狭义上界定，它不

应该包括校外入侵，也不包括教师作为受害人的现象。狭义校园欺凌产生的法律责任可以分

为三类:学生作为欺凌者的责任，教师作为欺凌者的责任，对校园欺凌行为管理不力者的责

任。这些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完善法律并对这些责任进行相关规

定，才能够有效依靠法律手段防治校园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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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界定概念是依法治理校园欺凌的必要前提 

    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频发生，已经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校园欺凌事件及

其治理也逐渐成为社会公众、人大代表、政府管理部门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于珍、史亚雄，

2016）0 2016 年 4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向各地印发了《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

治理的通知》，要求“各地各中小学校针对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

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的校园欺凌进行专项治理”。此次专项治理覆盖全国

所有中小学校，规模和涉及面前所未有。2016 年 11 月，教育部联合中央综治办、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部门印发了铁

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强教育预防、依法惩戒和综合治理，切实

防治学生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所发上述钓困知》是我国政府部门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明

确使用“校园欺凌”的概念，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此之前，政府的正式规范性文件

中，一般是将此类行为称为“事故”。比如，2007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 2007 年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第 5 条规定:‘要注意化解个别师生间和学生间的矛盾，避

免因矛盾激化而引发伤害事故。" 2008 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近期几起中小学安全事故的紧

急通报》将云南省昭通市一位初中生在教室内捅死其同学并致死亡的案件也归为“事故”范

畴。2002 年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 9 条中将由教师体罚所造成的学生伤害认

定为“事故”。2006 年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 56 条规定中，将校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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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认定为“突发安全事故”的类别之一。 

    从以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出的规范性文件可以看出，在 2016 年之前，国

家机关都是将此类事项归入“事故”范畴。无论是在汉语还是英语中，“事故”最本质的特

征是发生于人们预期之外并且造成人身伤害或者经济财产损失的事件，是当事人不愿意发生

的。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我国法律文件中在用到“交通事故’、‘生产事故' ,“医疗事

故”等名词时，都是指当事人不期望发生且超出预期的事件。但是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行为

显然是行为人明知后果甚至是积极追求此种后果而故意实施的行为，并不是意外事件。因此，

在 2016 年之前，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中没有明确使用“校园暴方’、‘校园欺凌”等概

念，这实际上是对此类问题的有意回避 0 2016 年 4 月的文件中第一次直接使用“校园欺凌”

概念，显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正视该问题是最终有效解决该问题的第一步，但是，我们也 

必须看到，准确界定“校园欺凌”是最终解决该问题的关键步骤。 

    因此，明确界定“校园欺凌”的概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利于明确区分“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的区别。在学术界对于“校园暴力”

与“校园欺凌”还没有明确区分的情况下，教育部在 2016 年 4 月的文件中明确使用“校园

欺凌”而非“校园暴力”的概念，说明文件制定者对于二者的差异有清晰的认识。笔者认为

我们应该明确以下几点:首先，校园暴力的范围要大于校园欺凌，校园暴力包括校外人员针

对校内师生人身财产及学校财产进行的暴力行为，但是校园欺凌的行为人不包括校外人员;

其次，校园欺凌具有持续性和反复性，偶发性侵害不属于欺凌，而校园暴力不一定是持续性、

反复性行为;再次，精神上的欺辱，如起绰号、孤立等行为属于校园欺凌，而很难归入校园

暴力;最后，校园欺凌的受害人只能是在校学生，而校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是学生，也可以

是教师。正因为二者有区别，所以在防治时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准确界定“校园欺凌”概 

念，是有效治理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的重要前提。 

    第二，有利于明确区分校园欺凌与一般社会欺凌的区别。校园欺凌无疑属于社会欺凌的

一种，但是校园欺凌与一般社会欺凌又具有明显区别。比如，校园欺凌的特征之一就是行为

人是未成年人，这就决定了不能用处罚成年人的手段来治理校园欺凌。再如，校园欺凌的受

害人是未成年人，我们就需要采取有别于以成年人为受害人的社会欺凌的防治措施。 

    第三，这是进一步研究校园欺凌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前提。明确校园欺凌的概念，是

进一步研究校园欺凌成因、法律责任、防治途径的前提;如果连校园欺凌的内涵和外延都不

能准确界定，其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无从展开。2016 年 12 月中旬“中关村二小‘欺凌’

事件”被社会各界持续讨论了一周，最终各方对于该事件是否能够构成“校园欺凌”仍然莫

衷一是。这种认识差异不是来源于对“事件事实”的认知，双方对于事件发生的客观事实没

有争议，而是来源于对“校园欺凌”定义、构成要件等的认识差异。我国现在对于“校园欺

凌”的构成要件、认定机构和认定程度，尚无明确法律依据，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上述完全不

同的认知结果。可见，明确界定校园欺凌的概念，对于解决实践中发生的类似事 



件是非常必要的。 

综上，明确界定校园欺凌是依法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必要前提。治理校园欺凌最终一定

会走向依法治理的途径，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立法部门、司法实务界对于校园

欺凌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认识会影响到治理对策的选择，如果不

能界定校园欺凌与相关概念的区别，则很难体现专项治理的必要性。因此，界定概念，为我

们有效治理校园欺凌现象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坚实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

“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并未明确区分，这对于有效治理校园欺凌是不利的。 

 

二、“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应明确区分 

    如上所述，界定校园欺凌概念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其与最相近的两个概念（校园

暴力、校园霸凌）区别开来。 

截止 2016 年 12 月 1 日，在“中国知网”上以“主题”为标准搜索关键词含“校园欺凌”

的文章发现，最早的文献是 2002 年的，且在 2015 年以前非常少。笔者按照同样的标准对“校

园霸凌’、“校园暴力”两个关键词进行了搜索，得出了相关数据（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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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校园欺凌与相关概念研究趋势对比表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校园欺凌     3          0         0          1          2         3           9        11 

校园霸凌     0          0         0          0          0         0           0         0 

校园暴力    68          96       140        161       192        216         215       223 

续表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截至 12 月 1

日） 

校园欺凌    9          10         11        18         19        51         342（增约 6 倍） 

校园霸凌    1          12          2         4          2        20          24（增约 20%） 

校园暴力   414        277         278       301        287      514        751 （增约 46%） 

 

    通过对数据库数据的对比以及笔者对这些文献的阅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从 2002 年以来，对“校园暴力”、“校园欺凌’、‘校园霸凌”的研究热度在

总体上是持续增加的，这说明社会以及学术界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该趋势也说明，

此问题不仅不可回避，而且是一个必须在理论上给予清晰界定的问题。 

    第二，研究“校园暴力”的文章在 1989 年就有，而研究“校园欺凌”的文章直到 2002

年才有，研究“校园霸凌”的文章直到 2010 年才有。通过对各个时期论文的阅读，笔者发



现，并不是在 2002 年之前没有发生“校园欺凌”事件，而是因为学术界一般是将校园欺凌

行为归入到校园暴力行为中进行研究。2002 年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校园欺凌”概

念，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此概念与“校园暴力”的区别。 

    第三，学者们普遍认为“校园欺凌”与“校园霸凌”两个概念是完全可以互换的，只是

对同一个词语（bully）的不同翻译。但是，2016 年开始，研究“校园霸凌”的文章数量增

速突然下降，而研究“校园欺凌”的文章比上一年增加约 6 倍，这可能与国家机关在正式文

件里使用了“校园欺凌”概念有关。 

    第四，根据数据库信息，我们可以对学术界使用三个概念的历程做出归纳:在 2002 年之

前，学术界只用校园暴力概念进行研究。在 2002 - 2009 年间，研究校园欺凌的文章非常少，

研究校园霸凌的文章没有，研究校园暴力的文章独大。在 2010 一 2015 年间，三个概念并用，

但是仍然是校园暴力概念一枝独大。2016 年出现了新情况:研究校园暴力的文章数比上年度

增加 46 %;研究校园欺凌的文章数比上年度增加约 6倍;研究校园霸凌的文章数比上年度增加

20 % 。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界定“校园欺凌”概念的前提性认识是: 

    （1）为了有效治理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必须对两个概念进行准确界定，过去那种对

两个概念不加严格区分的粗放式研究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了。 

    （2）从社会接受程度、政府主管部门态度来春“校园欺凌”比“校园霸凌”更容易被

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所接受，因此，未来在学术界和立法文件中，使用“校园欺凌”可能会成

为更优的选择。 

    笔者阅读了“中国知网”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所有文章，没有发现专门研究“校园

欺凌”概念的文章。大部分文章开篇即开始介绍校园欺凌现象近年来受到的关注，分析校园

欺凌现象发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也有的文章开篇给“欺凌”或者“校园欺凌”下了定

义，例如有的文章开头写道:“欺凌是攻击行为的一种，是恃强凌弱、以多欺寡及持续性地

伤害他人的行为。”（李静，2009）再如有文章开头写道:‘校园欺凌是指由学生实施的对

其他学生的暴力行为，并造成心理上、精神上或身体上的巨大伤害及痛苦。”（王楚蜻，2016）

此类文章在开篇虽给“校园欺凌”下了一个定义，但是并没有分析这个定义的内涵和外延，

然后就开始直接使用，可以说，这些文章都没有意识到对“校园欺凌”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的

必要性。 

还有一些学者潜意识里认为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是完全相同的一对概念，不需要加以区

分。如有的文章这样开头:         

校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因其严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以及家庭、学校和整个 

社会的稳定而引起各国普遍关注，已成为国内外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

热点。瑞典将校园欺凌界定为学校的学生经常对其他同学实施排挤、暴力、侮辱、歧视、谐

戏、嫌弃、破坏持有物品、诽谤、监禁等致使其身体或精神受到损害的行为。瑞典 1993 年



修改《学校法》时，规定了教师有预防校园欺凌的义务，以防止任何形态的欺凌行为对学生

造成侵害（陶建国，2015） 。 

    这一段文字，第一句话说的还是“校园暴力”，第二、三句话就转而研究“校园欺凌”，

那么这两个概念是完全等同，还是包含关系呢?作者没有一句话过渡，直接使用，从全文内

容来看，作者并没有要区分两个概念的意识，表明其潜意识里认为两个概念是完全等同的。

有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两个概念应该是有区别的，如有文章写道:“如同欺凌的行为不好界

定一样，校园欺凌的定义长期以来也没有十分严格的表述。在一些国家，可能将校园欺凌界

定为校园暴力（school violence） o "（许明，2008）在这一篇文章中，作者已经认识到应该

将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是介绍英国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对策，并没有继

续深入研究“校园欺凌”概念。 

从我国学术界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严格界定“校园欺凌”概念，确实是我国学术界应

该尽快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 

 

三、狭义‘胶园欺凌”概念的内涵 

    笔者认为“校园欺凌”（又可称为“校园霸凌”），是与“校园暴力”有所区别的概念，

在对“校园欺凌”进行界定之前，有必要先对“校园暴力”概念进行梳理。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人们对“校园暴力”概念具有较为统一的界定。如美国疾病控制和

预防中心认为校园暴力系“在学校财产范围内、上下学的路上、学校主办的活动中发生的青

少年暴力。一名青少年可能是校园暴力的受害者、施害者或见证者。校园暴力包括恐吓、欺

凌、推攘、挤压等暴力行为以及团伙暴力、袭击乃至谋杀”（CDC}2015）。再如美国预防校

园暴力中心对“校园暴力”的定义是:“任何破坏了教育的使命、教学的气氛以及危害到校

方的预防人身、财产、毒品、枪械犯罪的努力，破坏学校治安秩序的行为。”（戴利尔，2005） 

    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校园暴力是指:‘在校园内，为达到特定不法行为的犯罪意图，

以强迫威胁为手段，压制被害人的抵抗能力和意图，而针对学生、老师、学校以及校外侵入

者之间所发生的暴行、破坏以及侵害生命、身体、财产的行为。”（陈慈幸，2002，第 10

页） 

    我国大陆地区学术界对于“校园暴力”的定义有十几种之多，在此不进行列举。有学者

在对十几种概念做了比较分析后，提出了自己的定义:‘我们主张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中小

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地域，学生、教师或校外侵入人员故意攻击师生人身以及学校和师

生财产，破坏学校教学管理秩序的行为。”（姚建龙，2008） 

以上观点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中外学者对“校园暴力”的基本认识。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

‘校园暴力”概念包含以下要素: 

第一，校园暴力发生场所是学校（少数学者界定为幼儿园、中小学）及其辐射区域; 

第二，受害人是学校或者师生; 



第三，施暴人是师生或者校外入侵者; 

第四，校园暴力是故意实施的且形式多样; 

第五，校园暴力侵害的法益可以是人身也可以是财产。 

    “校园暴力”与“校园欺凌”的概念是不同的，school violence 对应翻译为“校园暴力”，

而 school bully 则被翻译为“校园欺凌”（又可译为“霸凌”，因为从发音来看，更接近“霸

凌”），二者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校园暴力的施暴者可以是校外入侵人员，也可以是学校师生，而校园欺凌的施暴

者只能是师生，而不能是校外人员。 

    第二，校园暴力的受害人可以是师生，校园欺凌的受害人仅是在校学生。 

    第三，校园暴力多是偶发性的单独侵害行为，而校园欺凌大多是长期的、反复的行为。 

    第四，校园暴力一般是比较容易被发现，且会立即受到阻止的行为，而校园欺凌受害人

长期不敢声张，也不易被发现。 

    第五，校园暴力以赤裸裸的“硬暴力”为主，而校园欺凌更多地是羞辱、孤立、嘲笑、

起绰号等“软暴力”。 

    第六，校园暴力的创伤比较显见且大部分可以短期内治愈，而校园欺凌对受害人心理的

影响很大，甚至会持续到几十年之后。 

    第七，校园暴力行为在各类学校都可以发生，但是校园欺凌的受害人一般是缺乏反抗能

力、身心发展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因此最典型的校园欺凌现象应该是发生在幼儿园、中小

学，而不包括高校。 

我国法律对“校园暴方’‘校园欺凌”等概念并未进行规定，学术界也未能统一观点。

广义的“校园欺凌”，可以界定为所有发生在校园及其辐射区域内的，以老师和学生为受害

人的财产与人身伤害行为。 

本文认为，为了防治措施更加具有针对性、有效性，不应该对“校园欺凌”做广义解释，

而应该从狭义上进行界定，这样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更有好处。笔者认为狭义校园

欺凌应定义为:在幼儿园、中小学及其合理辐射区域内发生的教师或者学生针对学生的持续

性的心理性或者物理性攻击行为，这些行为会使受害者感受到精神上的痛苦。 

    该定义中不包括外来入侵者作为施暴者的侵犯行为，也不包括教师作为受害者的侵犯行

为。狭义“校园欺凌”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发生空间是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辐射区域。虽然高校中也会发生欺凌行为，

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学生已经成年且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欺凌暴露的可能性

很大，因此从发生频度上比幼儿园、中小学要低得多。同时，相比较而言，欺凌行为对于未

成年学生的伤害较之对于成年大学生的伤害要大得多。在幼儿园、中小学中基于同学关系和

师生关系而产生的校园欺凌为害更甚，故最狭义的校园欺凌应该限定于幼儿园、中小学。所

谓幼儿园、中小学的合理辐射区域，是指与学生学习、生活具有密切关系的区域，比如说在



校园周围 200 米以内的超市、网吧、影院、书店等属于辐射区域。学校组织学生外出观看演

出、春游、参观等活动过程中所经过的场所也应为合理辐射区域。孩子在门口被家长接到，

乘公共交通工具回家过程中，已经与学校脱离管理关系，则不再属于合理辐射区域。 

    第二，欺凌者应该是与受害人具有一定交往关系的人。对于幼儿园和中小学的学生来说，

在校园中交往最密切的当属老师和同学。而正是这种特殊的亲密交往关系，才使得欺凌行为

具有反复性、隐蔽性，并且对受害人的危害较为深远。而校外人员入侵，具有偶发性、易识

别等特征。对两种行为应采取不同的对策，不应混为一谈。 

    第三，受害人不包括教师。网络上曾经报道过，几名男生因为拒绝交卷而殴打老师，这

种行为也不应该归于狭义的校园欺凌之中。首先，这种行为非常少，也不普遍;其次，此种

行为即使发生，也不会是反复性的行为;再次，教师遇到该行为会立即进行自我保护或者请

求学校或警察帮助;最后，教师已经成年，此种行为对他的心理伤害，与此类行为对于未成

年人的伤害有明显区别。因此，此类行为也不应该包含于狭义“校园欺凌”概念之中。 

    第四，校园欺凌具有长期反复性和对象固定性等特征。欺凌行为一般是反复出现的伤害

行为，学生之间在嬉戏时偶然造成的伤害，不能认定为欺凌。受欺凌对象固定，是指一个学

生长期被他人（老师或学生）进行欺凌，而不能互换角色;如果被开玩笑者可以是随机的而

非固定的同学，则开玩笑的行为不属于欺凌。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在特殊情况下，单独

一次行为如果符合其他标准，也可以构成校园欺凌（此种情况比例非常小，绝大多数校园欺

凌具有长期性、反复性）。 

第五，双方权力、地位不平等，且受欺凌者不得自由选择处于被支配地位。如果学生可

以自由选择退出则不是欺凌，如果学生并非处于被支配地位也不是欺凌。比如，教师与学生

相比较处于优势地位（专家权、强制权、酬赏权等），因此学生偶然的辱骂、殴打、反抗行

为只能属于暴力行为、不当行为，而不可能是校园欺凌行为。     

第六，校园欺凌的危害深远。在 2014 年的镁国精神病学杂志》上刊登了一项新的研究，

该研究发现校园欺凌的负面影响可以一直持续到中年以后:经常受到欺凌的孩子在步入中年

以后具有更大的抑郁、焦虑、自杀风险，在 50 岁时认知功能也会很差。同时这篇文章还介

绍了英国学者做过的一组调查。研究者跟踪调查了一组在 14 岁时欺凌他人的学生，研究发

现，等调查对象到了 32 岁时仍有 18%的人会欺凌他人，有超过六成的人具有高度侵略性，

他们暴躁、易怒、喜欢争论和有暴力倾向，20%的人走上了暴力犯罪的道路（三联生活周刊，

2015）。欺凌行为对受欺凌者和欺凌者成年后的人格都有不良影响，政府对此既不能以加大

处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手段简单处理，更不可放任不管，必须综合治理才能取得实效。 

    第七，欺凌行为的表现形式多样，需要由专门机构认定。首先，欺凌行为可以是人身财

产伤害（殴打、霸占财物等），也可以是精神伤害（谩骂、嘲笑、取绰号或者进行孤立），

还可以是性侵害（如取笑其性别、性取向等）。其次，欺凌行为可以当面进行，也可以通过

电子信息手段（如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网站等散布图像或者侮辱语言等）来进行。从各国



经验来看，必须成立“校园欺凌处理委员会”（由心理学、医学、教育学、法学等方面专家

组成）这样的专门组织，对行为性质进行权威认定。否则就会像 2016 年 12 月份发生的“中

关村二小‘欺凌’事件”一样，由于缺乏权威机构的认定，各方对于行为性质的认定严重对

立。这里也折射出我国社会对于校园欺凌治理的无力与无效。欺凌行为的形式将随着社会发

展而不断发展，凡是持续地对学生人身财产或者精神上进行侵害的行为，都可以列入欺凌行

为。 

以上是笔者对于狭义“校园欺凌”行为的解释和界定，这是进一步研究该问题以及提出

立法对策的理论前提。 

 

四、狭义校园欺凌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 

    以上是我们在与校园暴力比较的视角下，对于狭义“校园欺凌”行为的界定，这种界定

为我们研究校园欺凌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提供了一个前提。如果不能将校园欺凌行为的边界

准确界定，就无法准确研究该行为产生的法律责任问题。根据主体不同，笔者将校园欺凌行

为引起的法律责任分为三个类别。 

    （一）学生作为欺凌者产生的法律责任 

    在欺凌者为学生的案件中，欺凌者及其监护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可分为刑事责任、民事责

任、行政责任三类。 

    首先看刑事责任。如果从犯罪构成“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三阶层理论来看，校园

欺凌行为有可能会触犯刑法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奸罪、

狠裹罪等罪名。如果欺凌者已经成年，则直接使用刑法的相关规定，没有问题。但是，本文

研究的校园欺凌，都是发生在高三之前的行为，绝大部分人并未成年。欺凌者的行为从客观

上符合刑法对于以上罪名的规定，且无犯罪阻却事由（如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存在，但是

因为行为人为未成年而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才出现“掌捆女生 100 秒 32 次”的行为

人仅仅是被学校批评教育而已。 

    受欺凌者因欺凌而身心受害，而施暴者表面接受批评，但是心中或许会自鸣得意，对于

此种恶行不以为然。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对当事人起不到教育作用，反而会助长校园欺凌之

风，这也是此新闻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原因所在。有人大代表提出“未成年人触犯刑法也要

适用刑法处罚”，这种观点当然是缺乏法理根据的，但是她想表达的态度是值得法律人深思

的。如果对于校园欺凌行为无严厉威慑，则未来社会上同类行为有不断增长的危险。 

国外有学者专门讨论过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刑法”的尝试。美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刑法中将校园暴力定为“重罪”，对于同谋欺凌者实行“连坐”，并对学校和

家长追究重责。 

综上，笔者建议有三:一是从现行刑法本身对校园欺凌行为进行专门规定，以达到威慑

作用;二是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增加专门针对欺凌的内容;三是开始研究制定“青少年犯罪特



别法”等法律，从青少年犯罪、少年司法、社区矫正等角度探索对该问题的有效防治手段，

对于屡教不改、危害性较大的欺凌者可以送入工读学校进行学习，以必要的矫正措施，给欺

凌者以有效威慑。 

 其次看民事责任。在欺凌案件中，尽管大部分施害学生都是未成年人，但他们的行为

造成了受害者的财产和人身损失，必然会产生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我国民法规定，该赔偿责

任应该由他们的监护人承担。 

 最后看行政责任。为加强对校园欺凌的防治，行政法律法规中可以规定，对欺凌者的

监护人进行行政罚款。在现实中，许多家长放松对于子女的管教，或者明知子女有欺凌行为

而放任不管，这种行为看似伤害他人，实则对于欺凌者与受害者都有危害。若有证据表明家

长管教不力，则应追究其责任，以此督促家长为防治欺凌把好第一道关口。 

（二）教师作为欺凌者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教师对学生进行欺凌的案件也不鲜见，媒体上经常出现教师对学生进行经常性威肋、、

性侵的新闻报道，同时还有类似于浙江温岭颜艳红“虐童案”等恶性事件的发生。这些事件

中，由于行为人已经是成年人，都可以依照刑法规定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制狠裹

罪、强奸罪、虐待罪加以惩处。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实施，凡是在幼儿园、中小学中，

教师针对学生的虐待行为都可以定“虐待罪”。 

 还有一类教师从事的欺凌现象较容易被忽视，但是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却非常严重。比

如老师经常对某一些学生进行辱骂、踢打、侮辱等，这虽然没有造成身体伤害，但是已经让

学生在伙伴面前丢尽脸面，对孩子自尊心是严重打击，对他们的心理伤害严重。教师所采取

的各种教育手段应有益于学生人格之完善、心理之健康、人生之美满，若教师对学生进行欺

凌，就已经与其职责相违背，故应追究其法律责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八条规定的教师义务包括:“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

学生人格，促进学生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

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由此可见，教师欺凌

行为违反了教师法的相关规定。该法第 37 条明确规定了教师的法律责任，欺凌行为应属于

“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情形，凡是出现此类行为

将给予行政处分或予以解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因欺凌行为而给学生带来财产、人身损害的，除了承担以上责任外，还应该承

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对校园欺凌行为管理不力者的法律责任 

 对于那些对校园欺凌行为管理不力者也应当追究相应责任。从一些新闻报道来看，学

校和施暴学生的家长经常会隐瞒校园欺凌行丸《法制日报》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就发现，大量

校园欺凌案件被学校隐瞒不报（陈小英，2015），因为主事者害怕损害学校声誉而给自己带

来麻烦。 



 如果教师故意隐瞒欺凌行为，则应属于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 37 条第一款

之规定“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情形，应予以解聘。教师的

“教育任务”自然包括合理处理学生之间的纠纷矛盾，如果情节严重无法处理，理应上报，

不能故意隐瞒。如果校长、主管校领导、主任等人故意隐瞒欺凌行为，轻则应予以批评教育，

如果严重则应该撤职或者解聘。 

 许多欺凌行为的成因与家庭环境有关，因此父母对于子女如果有放纵欺凌或者故意隐

瞒、逃避责任等情形存在，则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这一点尚无具体法律条文依据，但是在

理论上是成立的，也应成为今后我国法律修改的内容之一。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照顾和保护的权利应称之为“亲权”，这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

监护制度有所区别。此次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认为《民法典》中应该将亲权

与监护制度严格区分（杨立新，2016）。法国亲权制度受到罗马法影响，将亲权内容理解为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保护与照顾。德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制定的《关于父母照顾权的修订案》

中将亲权概念修改为“父母照顾权”，此种提法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子女利益，也符合亲权内

涵的要求（薛宁兰，2014）。在将来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中将亲权与监护权予以区分是顺

应时代潮流的趋势。 

 从我国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监护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

监护制度是法律规定的权利，某些亲属、朋友、基层组织和民政部门都可以作为监护人，而

法律规定的亲权来源于父母对子女管教和保护的自然权利。亲权的价值取向是有益于未成年

子女身心健康的同时实现，任何违反该价值取向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法律禁止。 

 一般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管教应属家庭生活的“私领域”，国家不应过多干涉，但

是如果父母所做的行为已经侵害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其情形严重时，则国家必须予以

介入。欺凌行为不独对受欺凌学生有害，对于欺凌者本身也有害。父母出于自身的无知、溺

爱而导致孩子产生欺凌他人的行为，应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若父母放任子女行为甚至是在欺

凌发生后采取隐瞒、逃避措施，不仅伤害受欺凌孩子，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子女。这类行为

已经违反了法律设定“亲权”的价值目标，法律必须予以纠正。比如，法律可以做出规定，

责令此类家长进入“父母学习班”进行学习，或者采取罚款和批评教育等措施。这类规定虽

尚未出现于法律条文之中，但是未来应在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进行规定。 

 

五、结语 

校园欺凌行为频发，为法学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而准确界定其概念是所有研究的基

石。综合社会发展、学术界习惯、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因素，我们认为，应该将校园暴力行为

与校园欺凌行为进行区别，并且在正式立法和学术研究中应该更多使用“校园欺凌”概念，

而不是“校园暴力”或“校园霸凌”。狭义“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更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

利益。概念的准确界定对于研究校园欺凌的法律责任和防治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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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and its Legal Liability 

REN Haitao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In April 2016 the Education Supervision Committee under the State Counci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sued the Circular on Handling School Bullying aiming to tackle the 

deliberate or violate in-sulation and injuries caused by physical verbal and cyber means among 

primary and second students nation-wide in China. Then in Sep. 11，2016，China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other nine departments issued the Guidance of Anti-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school bullying and school violencethrough educational 

preventionslegal punishment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solutions and regulations. 

    At present school bullying has become a great social and governmental concern. However 

there is noshared definition of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though it is highly discusse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hedifference between school bullying and violence is important for further 



prevention and discussion. An explicit concept of school bullying is the prerequisite of efficient 

ways of curbing school bullying and school violence.The concept of school bullying is not the 

same as that of school violenc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of school bullying should be defined 

narrowly and such bullying phenomenon as out-of-school invasion teachers as the victims should 

not be included. The narrowmeaning of school bullying is an aggressively constantly physical or 

psychological behavior among students or teachers that involves a really mental torture in 

kindergartens ,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and some other place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narrow meaning of school bullying involve three aspects. 

First it occurs in kindergartens primary and secondly schools and some other reasonable 

places. Second ,the bullies should be related to the victims. As for the kindergarten primary and 

secondly school students，the closer one are their teachers and peer buddies. Third, teachers as the 

victims are not included.Fourth , school bullying has a constant and permanent influence.  Fifth , 

the victims have to suffer from it un-willingly. Sixth, school bullying does harm to the students. 

Seventh,school bullying includes different actions such as making threats stealing spreading 

rumors attacking someone physically or verbally and excluding someone from a group nn 

purposes ,etc… 

    Besides ,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legal liabilities caused by school bullying （ the student , 

the teacher and the administrator as the bully），which include civil liabilities administrative 

liabilities and criminal liabil-ides. In conclusion , the author argues that only by improving the 

related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defining the liabilities can we prevent and reduce school bullying 

by law. 

Key words:school bullying; school violence; the difference of the concep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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